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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

 

 

建设项目环境保护设施和措施 

执行情况总结报告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项 目 名 称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合肥市美湖幼儿园 

联  系  人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汪俊锋 

联 系 电 话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5715602930 

邮 政 编 码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30051 

项 目 地 址      合肥市包河区宁国路与太湖路交口西北角美湖社区内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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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一  建设项目基本信息 

建设项目名称 合肥市美湖幼儿园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报告 

建设地点 合肥市包河区宁国路与太湖路交口西北角美湖社区内 

行业主管部门或隶属集团 合肥市包河区教育体育局 

建设项目性质（新建、改扩

建、技术改造） 
新建 

环境影响报告书（表）、登

记表审批机关及批准文号、

时间 

2018 年 8 月 29 日 

审批、核准、备案机关及批

准文号、时间 

合肥市包河区发展和改革局 

发改字[2016]87 号，2016 年 12 月 1 日 

环境影响报告书(表)编制单

位 
合肥市包河区教育体育局 

项目设计单位 合肥市规划设计研究院 

环境监理单位 / 

工程实际总投资（万元） 3518.37 

环保实际投资（万元） 125 

建设项目开工日期 2019 年 6 月 26 日 

建设项目竣工日期 2021 年 8 月 5 日 

建设项目调试（试运行）日

期 
2021 年 8 月 20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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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二   环境保护执行情况 

 环评及其批复要求  实际执行情况 备  注 

建设内容（地点、

规模、性质等） 

本项目建设地点位于合肥市包河区美湖

社区内，规划用地面积 8508 平方米，总

建筑面积 7106.56 平方米。其中地上建

筑面积 6779.2 平方米，地下建筑面积

327.36 平方米；机动车停车位 18 个，非

机动车停车位 81 个。主要建筑为一栋三

层 18 班幼儿园。总投资 2200 万元，环

保投资 110 万元。 

学校规划用地面积 8508 平方米，总建筑面积

7106.56 平方米，其中地上建筑面积约 6779.2m2，

地下建筑面积约 327.36m2，建筑基底面积约

2430.63m2，总投资 3518.27 万元。建设规模包括

一栋 3 层 18 班的幼儿园建筑单体、门卫室、景观

绿化及围墙、塑胶跑道、戏水池及有用沙池、机动

车及非机动车停车位，地下部分包含泵房和消防水

池等，建筑层数为地上 3 层，局部地下 1 层。总投

资 3518.37 万元，环保投资 125 万元。 

 

污染防治设施和措

施 

（1）废气：厨房油烟采取油烟净化器净

化措施后通过油烟机排放至高空。 

（2）废水：生活污水采取配套化粪池措

施后通过校区污水管网排放至市政污水

管网，厨房废水采取隔油池措施后通过

校区污水管网排放至市政污水管网。 

（1）废气厨房油烟采取油烟净化器净化措施后通

过油烟机排放至高空； 

（2）废水：项目废水排放实行雨污分流，生活污

水采取配套化粪池措施后通过校区污水管网排放至

市政污水管网，厨房废水采取隔油池措施后通过校

区污水管网排放至市政污水管网； 

满足环评及其

批复要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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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3）固废：垃圾桶收集存放在固定收集

点，由市容部门负责定期清运。 

 

（4）固废：运营期产生的一般性固废应遵循分类

收集、资源再利用的原则，由专人负责，所有生活

垃圾分类收集后，统一运至城市生活垃圾处理厂处

理。 

注：表二中建设单位对照环评及其批复，就项目设计、施工和试运行期间的环保设施和措施落实情况予以介绍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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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三   环境保护执行总体结论 

一、建设项目工程变更的情况（对照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及其批复要求，工程建设

性质、规模、地点、采用的生产工艺或者防治污染、防治生态破坏的措施等发生

变动的，对照《污染影响类建设项目重大变动清单（试行）》的通知》（环办环

评函[2020]688 号）的执行总结情况） 

本项目工程建设性质、规模、地点、采用的生产工艺或者防治污染、防治生

态破坏的措施等发均未发生变动。 

二、建设项目环境保护设施和环境保护措施的落实情况 

①施工期废水：施工期生活污水中的主要污染物为 COD、SS、氨氮和动植物

油，经临时隔油池、化粪池进行处理后回用于施工道路洒水抑尘；施工废水中含

有大量的泥沙与悬浮颗粒物，基本无有机污染物，同经施工现场临时设置的沉淀

池处理后，处理后的废水用于施工现场洒水降尘。 

②运营期废水：项目废水排放实行雨污分流，生活污水采取配套化粪池措施

后通过校区污水管网排放至市政污水管网，厨房废水采取隔油池措施后通过校区

污水管网排放至市政污水管网。 

③施工期扬尘：工地设有围墙等封闭围挡、易扬尘物料堆放覆盖、出入车辆

冲洗、出入口路面硬化、拆迁工地湿法作业、渣土车辆密闭运输“六个百分百”

等措施。 

④运营期废气：废气厨房油烟采取油烟净化器净化措施后通过油烟机排放至

高空。 

⑤施工期固体废物：施工期产生的生活垃圾，集中收集后由环卫部门统一清

运；施工中的建筑垃圾及时清理并配备相应的冲洗设备。 

⑥运营期固废：运营期主要固体废物为生活垃圾，由生活垃圾桶收集后交由

市容部门处理。 

三、建设项目施工建设情况、环保设施和措施执行情况等信息公开情况（《污染

影响类建设项目重大变动清单（试行）》的通知》（环办环评函[2020]688 号）的

执行总结情况） 

本项目环境影响登记表编制完成后，在生态环境主管部门网站进行备案并公




